
 

收取陪审员出庭通知的短讯或电邮收取陪审员出庭通知的短讯或电邮收取陪审员出庭通知的短讯或电邮收取陪审员出庭通知的短讯或电邮 被法庭传召或通知于指定日期到高等法院出席候任陪审员的人士，现可致电司法机构热线 2523 2212 或透过司法机构网页 http://www.judiciary.gov.hk 登记，于指定到庭日的前一个工作天收取有关出庭通知的短讯/电邮。
使用条件及须知使用条件及须知使用条件及须知使用条件及须知    

• 登记/更改登记资料或取消有关服务必须于传召或指定出席候任陪审员日期的最少三个工作天前完成。 
• 服务可接受登记流动电话号码 / 或 电邮地址各一个。 
• 最后登记的流动电话号码或电邮地址会取代先前登记的电话号码或电邮地址。 

 

重要通告重要通告重要通告重要通告    / / / / 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1. 有关短讯或电邮通知将于到庭出席候任陪审员日期的前一个工作天下午 6时后发出。凡成功登记使用本服务的陪审员, 如在该工作天晚上 10 时后仍没有收到短讯或电邮通知, 则必须透过司法机构网页 http://www.judiciary.gov.hk 或司法机构热线:2523 2212 获取是否需要出席法庭的资讯。 2. 本服务只提供予传召出席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的陪审员使用, 并不适用于传召出席死因裁判法庭的陪审员。 3. 请勿回覆所收到的短讯或电邮通知。 4. 司法机构不会就任何因短讯或电邮发送延误或无效而导致的损失或损害承担任何责任。 
 

网上登记网上登记网上登记网上登记 www.judiciary.gov.hk 可登记同时收取短讯和电邮通知或只收取其中一项。 

 登记步骤登记步骤登记步骤登记步骤 
 在司法机构网页的主页 [ [ [ [ 陪审团陪审团陪审团陪审团    ]]]] 一项选取 [[[[收取陪审员出庭通知短讯收取陪审员出庭通知短讯收取陪审员出庭通知短讯收取陪审员出庭通知短讯////电邮电邮电邮电邮    ]]]] 后 点撃 [ [ [ [ 登记登记登记登记////更改登记资料更改登记资料更改登记资料更改登记资料    ]]]] ， 然后输入适当资料。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有关的陪审员会收取到短讯或电邮以确认成功登记。如该陪审员没有在完成登记的当日收到任何有关短讯或电邮，表示登记并未成功，需重新登记。 
 

电话登记电话登记电话登记电话登记：：：：司法机构热线司法机构热线司法机构热线司法机构热线 2523 2212  只可登记收取短讯。 
 登记步骤登记步骤登记步骤登记步骤 
 在 [[[[选择语言选择语言选择语言选择语言]]]] 后, 

1. 按 ⑦⑦⑦⑦    字, [[[[查询陪审员的事项查询陪审员的事项查询陪审员的事项查询陪审员的事项]]]]; 
2. 按 ②②②②    字,选择 [[[[登记以短讯收取陪审员出庭通知登记以短讯收取陪审员出庭通知登记以短讯收取陪审员出庭通知登记以短讯收取陪审员出庭通知]]]]; 
3. 输入已列印在陪审员传票右上角, 7 位数字的传票编号, 之后再输入陪审员的身份证上于英文字母后的头 4个数字用作核对资料。完成后按①①①①确定所输入的资料; 
4. 输入流动电话号码及选择短讯语文, 以用作收取出庭通知的短讯。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 : : 有关的陪审员会收取到短讯以确认成功登记。如该陪审员没有在完成登记的当日收到任何有关短讯，表示登记并未成功，需重新登记。 


